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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負責人設籍本縣，其

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六十五

歲以下，於本縣辦理公司

或商業登記之中小企業或

行號得向本府申請本貸

款。 

三、申請人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得向本府提出申

請： 

（一）第一類：設籍本

縣，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六

十五歲以下，於本縣經營

免辦理商業登記之小規模

商業，並有稅籍登記者

（依法免辦稅籍登記者不

在此限）。 

（二）第二類：負責人設

籍本縣，其年齡在二十歲

以上六十五歲以下，於本

縣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

中小企業或行號。 

一、財團法人法第十八條

規定財團法人辦理業

務需符合捐助章程，

另依中小企業認定標

準第二條中小企業以

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

為要件。 

二、信保基金捐助章程第

一條規定之融資對象

為中小企業，為符合

上述法規，刪除第一

款所定第一類申請

人，第二款內容修正

移列本文。 

四、申請應以公司、行號

名義提出。 

四、本貸款第一類免辦理

商業登記者，應由商

業負責人提出申請；

第二類應以公司、行

號提出申請。 

因刪除第三點第一類申請

人條件，故將「第一類免

辦理商業登記者，應由商

業負責人提出申請」、「第

二類」等字刪除，並酌作

文字修正。 

六、本貸款額度，依申請

人事業計畫書所需資金貸

放，累計最高不得超過二

百萬元，每一申請人以增

貸一次為限。 

六、本貸款額度，依申請

人事業計畫書所需資金貸

放： 

（一）第一類：累計最高

不得超過新台幣（以下

同）一百萬元。 

（二）第二類：累計最高

不得超過二百萬元。 

前項案件，每一申請人以

增貸一次為限。 

一、因刪除第三點第一類

申請人條件，刪除第

一款規定。 

二、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

項內容修正移列本

文，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七、本貸款用途，以購置

或租用營業所需之廠房、

營業場所、機器、設備、

裝潢、營運週轉金或提升

經營技能等為限。申請用

途為購置機器設備者，得

免辦理動產抵押設定。 

七、本貸款用途，第一、

二類以購置或租用營業所

需之廠房、營業場所、機

器、設備、裝潢、營運週

轉金或提升經營技能等為

限。申請用途為購置機器

設備者，得免辦理動產抵

押設定。 

因刪除第三點第一類申請

人條件，故將第一類相關

文字刪除，並酌作文字修

正。 

十、本貸款由本府撥付財

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

金）一千一百四十萬元，

信保基金提供相對資金二

十、本貸款第一、二類

別，由本府撥付財團法人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以下簡稱信保基金）八

百四十萬元(自一百零四

一、因本府於一百十一年

再提撥本貸款三百萬

元保證金額，本府總

保證金額為新臺幣一

千一百四十萬元。信



千六百六十萬元，辦理本

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之

支出(含攤付因本貸款所

衍生之訴訟、執行及其他

必要費用)。 

前項情形，該年度未使用

之保證責任餘額得留用延

續使用。 

本貸款之信用保證融資總

金額以三億八千萬元為

限。 

本府及信保基金提供的專

款及相對資金嗣後如有不

足時，雙方有補足之義

務。 

年已撥付五百四十萬元

整)，信保基金提供相對

資金一千九百六十萬元，

辦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

所需之支出(含攤付因本

貸款所衍生之訴訟、執行

及其他必要費用)。 

前項情形，該年度未使用

之保證責任餘額得留用延

續使用。 

本貸款第一、二類別之信

用保證融資總金額以二億

八千萬元為限。 

本府及信保基金提供的專

款及相對資金嗣後如有不

足時，雙方有補足之義

務。 

保基金同意增撥七百

萬元相對資金，總保

證金為二千六百六十

萬元。新增提撥共計

一千萬完整，故修正

第一項及第三項保證

基金金額及保證融資

總金額，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十、本貸款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府得停止受理

該類貸款案件之申請：

(一)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

達三億八千萬元，或逾期

保證餘額加計先行交付備

償款項餘額達三千八百萬

元。 

(二)實際執行績效不佳。 

二十、本貸款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府得停止受理

該類貸款案件之申請：

（一）第一、二類別之信

用保證融資總金額達二億

八千萬元，或逾期保證餘

額加計先行交付備償款項

餘額達二千八百萬元。

（二）實際執行績效不

佳。 

一、修正信用保證融資總

金額，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二、因第一類申請人之刪

除，已無類別之分，

爰刪除相關文字。 

 


